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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考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主考学校自办助学专业学生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主考学校、各市自考办:

依据《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主考学校自办助学专业管理的意见》和

《省教育考试院关于主考学校自办助学专业办学条件的规定》精神,为保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助学专业规范有序、安全稳定的发展,现就主考学校自办助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主考学校应按照省教育厅的有关要求,高度重视自办助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把

助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纳入全校的学生工作体系,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综合素

质培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着力培养他们刻苦拼搏的精神和自主

学习的能力。

二、建立健全学生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科学制订一套管理学生的制度、措施和方法。

加强对学生的课余生活管理,重视和强化对学生的安全意识教育,安排专职人员负责学生日

常行为的管理工作,并将具体情况记录在案。

三、自办助学专业的主考学校,必须严格按规定要求负责学生集体住宿,并将学生宿舍

纳入学校统一安排、统一管理,保证学生有较为舒适的居住环境,有满足学生日常必需的生

活卫生设施,做到安全、安静、卫生。同时,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不

断改善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条件。如有个别学生要求在校外住宿,必须由学生向学校提出申

请,经学校同意后,签订学生、家长和学校三方协议书,住宿点应登记备案。

各主考学校和助学单位要在近期对学生的住宿情况进行排查,针对排查出来的问题,要

及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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